道明中學菸害、檳榔防制承諾書 108
菸害防制法於98年1月11日修正施行，其中第12條規定，未滿18歲者，不得吸菸，且違反第28條規定者，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，行為人未滿18歲且未結婚者，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。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，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按次連續處罰，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，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。
    凡是違反菸害防制法者，家長必須到校接受3小時戒菸教育。為了同學身心健康著想，請同學一定要拒絕、禁止吸菸，勇敢的向菸品說「ＮＯ」。 另檳榔對健康的危害，嚼食檳榔，除了使牙齒變黑、磨
損、動搖、牙齦萎縮造成牙周病，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及口腔黏膜白斑症外，會導致口腔癌，百分80%的口腔癌有嚼檳榔的習慣，勇敢的向檳榔說「ＮＯ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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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國中　□高中　年　班　衛生股長簽名　　　　　　　導師簽名　　　　　　　
各班衛生股長檢查同學是否全部簽完名後，於108年9月20日星期五前送回衛生組
